
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50%以

上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6]1332 号）核准，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超讯通信”、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人民

币普通股(A 股)股票 2,000 万股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.99 元，本次发行募

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,980.00 万元，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,057.87 万元，募

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,922.12 万元。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 XYZH/2016GZA10455 号《验资报告》审验。公司

股票已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上市。恒

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泰长财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超讯通

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，对超讯通信进行持续督导，持续督导期

为 2016 年 7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。 

恒泰长财在事前审阅超讯通信 2017 年年度报告时发现，超讯通信 2017 年

业绩出现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50%以上。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

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恒

泰长财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，并出具专项现场检查报告。 

一、现场检查基本情况 

保荐代表人：卢景芳、邹卫峰 

现场检查时间：2018 年 3 月 21 日-23 日 

现场检查人员：卢景芳、陆媛媛、徐玄茂 

现场检查方法：在本次检查过程中，保荐机构结合超讯通信的实际情况，通

过查阅、收集有关文件、资料，与公司高管、财务部、证券投资部等相关人员展

开讨论，对超讯通信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进行深入了解，分析营业利

润下滑超过 50%的主要原因。 



二、现场检查事项及意见 

（一）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变动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幅度（%） 

营业总收入 94,879.32 77,583.91 22.29% 

营业总成本 93,352.78 74,192.92 25.82% 

营业利润 1,599.60 3,402.18 -52.98% 

利润总额 2,202.60 3,552.00 -37.99% 

净利润 2,137.93 3,029.06 -29.42%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,137.93 3,029.06 -29.42% 

 

（二）公司 2017 年营业利润下滑 50%以上的主要原因 

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,879.32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22.29%；实

现营业利润 1,599.60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52.98%。2017 年营业利润同比

下降的主要原因： 

1、受通信服务行业市场竞争加剧影响，通信网络建设业务和通信网络维护

业务中标价格均逐年走低；另一方面，劳务外协是公司主要采购模式，近年来由

于市场人力成本整体上浮，导致外协费用和外协比例增幅较大，单个项目毛利下

滑，从而影响营业利润。 

2、为加快“区域服务网络”建设，扩展业务区域，公司在 2016 年下半年

新设立了云南分公司和黑龙江分公司，2017 年该两大区域继续加大投入力度，

成本迅速增加，但经济效益低于预期，出现较大亏损，从而影响营业利润。 

三、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

经现场检查，保荐机构提请公司注意以下事项： 

对于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大幅下降的情况，公司应当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，

及时、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，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。 

四、是否存在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

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

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，

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%以上情况进

行专项现场检查，现场检查报告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。 

五、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

保荐机构进行现场检查过程中，公司能够按照保荐机构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

部门和人员，配合保荐机构的工作。 

六、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超讯通信 2017 年营业利润同比大幅下滑的主要原

因是（1）行业竞争加剧，中标价格走低，而人力成本整体上升，单个项目毛利

下滑；（2）新开拓市场区域成本投入继续加大，经济效益却低于预期，导致公司

营业利润大幅下降。对于公司未来的经营情况，保荐机构将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，

进行持续关注和督导，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 


